吴忠市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3年
红寺堡区城市垃圾转运中心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概况
红寺堡区城市垃圾转运中心项目，主要新建日转运能力15吨的垃圾转运中心10座，配套室外道路硬化、给排水暖气管网、供电设施及移动压缩箱和沟臂车5辆等。项目概算总投资为2553.65万元。该项目于2023年10月5日完成招标，10月7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完成三幼、前进街、四中、建材市场、太阳山路、扬黄路文化街站6个转运站，并完成车辆购置等工作。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节能减碳方向）2023年中央预算指标的通知》宁财（建）指标﹝2023﹞270号，下达中央预算内资金1600万元，资金按照施工进度合理支付。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中央预算内下达红寺堡区城市垃圾转运中心项目转移支付资金1600万元，已全部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已支付转移支付资金1010.953万元，预算执行率63%。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我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范和加强项目资金信息公开，无违纪违规问题。局财务室统一管理财政专项资金，坚持专款专用，严格按照项目实施实际情况进行核算支付项目资金。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红寺堡区城市垃圾转运中心项目，主要新建日转运能力15吨的垃圾转运中心10座，配套室外道路硬化、给排水暖气管网、供电设施及移动压缩箱和沟臂车5辆等。项目概算总投资为2553.65万元。该项目于2023年10月5日完成招标，10月7日开工，截至2023年底，完成三幼、前进街、四中、建材市场、太阳山路、扬黄路文化街站6个转运站，并完成车辆购置等工作。该项目产出指标、计划管理指标、资金管理指标等指标值和全年实际值一致，高标准的完成了年度总体目标任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1.完成第三幼儿园站、前进街站、太阳山路站、建材市场站、四中站、文化街-扬黄路等6个转运站及配套车辆；2.“两个责任”按项目落实到位率为100%；3.中央预算内投资已支付1010.953万元，支付率为63%；4.总投资完成率55%；5.项目开工率为100%；6.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项目比例为0；7.审计、督查、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比例为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红寺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实施的红寺堡区城市垃圾转运中心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通过对我局绩效目标设定情况，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析，我局较好的完成了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污染治理和节能减碳专项项目绩效目标评价任务，财政资金安全有效、未发现法律风险，项目公开招标投标规范有序。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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